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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

者之資力。

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

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1」有關裁罰時所應審酌之「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

利益」（以下簡稱「不法利得」），是指不法行為取得之收入或淨額所得；又所謂

「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是外加

或內含，均不無爭議，本文爰分析探討上述問題。

貳、 行政罰之處罰目的

行政制裁處罰之機能目的為何，各方見解不一，分述如下：

一、 實務見解

依據大法官釋字第 621 號解釋理由書：「國家以公權力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規

範義務者科處罰鍰，其處罰事由必然與公共事務有關。而處罰事由之公共事務性，

使罰鍰本質上不再僅限於報應或矯正違規人民個人之行為，而同時兼具制裁違規行

為對國家機能、行政效益及社會大眾所造成不利益之結果，以建立法治秩序與促進

公共利益。行為人受行政罰鍰之處分後，於執行前死亡者，究應優先考量罰鍰報應

或矯正違規人民個人行為之本質，而認罰鍰之警惕作用已喪失，故不應執行；或應

優先考量罰鍰制裁違規行為外部結果之本質，而認罰鍰用以建立法治秩序與促進公

共利益之作用，不因義務人死亡而喪失，故應繼續執行，立法者就以上二種考量，

有其形成之空間。」有關制裁處罰之目的有二：

「報應」或「矯正」違規人民個人之行為：亦即具有應報及懲罰之目的，並

避免違規者再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以達矯正之目的，亦即兼具「特別嚇阻」。

制裁違規行為對國家機能、行政效益及社會大眾所造成「不利益之結果」，

以建立法治秩序與促進公共利益。其意旨似有將違規行為外部不利效果之社會成本

負擔「內部化」，責令由違規行為人負擔承受，以維持社會之公平。就此而言，似

1 美國潔淨水法（Clean Water Act sec.309(d)(g)）規定罰鍰應審酌之因素，包括 6項： 違法程度之嚴重

性， 因違法行為所得之利益， 違規前科記錄， 企圖遵守法令之努力， 處罰對於行為人所生經

濟上影響， 其他符合正義要求所應考量之因素。宮文祥，〈環境污染裁罰制度之實然與應然〉，《法

學叢刊》，2011年 10月，第 224期，頁 48以下。




